
无锡职业技术学院中桥校区总值班室工作规范

为进一步加强总值班室工作，确保信息畅通，紧急、重要信息及时、准确报送，迅速妥当地处置各类突发事件，更好地维护校园秩序和稳定，根据省政府、教育厅有关规定及学校相关工作要求，结合中桥校区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范。

第一条  总值班室分为夜间总值班和节假日总值班，综合办具体负责总值班室工作。

第二条  节假日总值班室第一责任人为当日带班分院领导，学校夜间总值班室第一责任人为当日总值班室人员。

总值班室地点：行政楼一楼总值班室    值班电话：68868568（内线：8012）

第三条  节假日白班值班人员为分院女性教工，夜间总值班室人员为分院55周岁以下男性教工。

第四条  总值班室人员应充分认识总值班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。要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，努力提高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，进一步强化服务观念和责任意识，改进工作作风，严格遵守值班纪律，积极主动做好各项值班工作，确保总值班室工作信息准确，反应灵敏，应对迅速，处置及时。

第五条  总值班室工作职责为：

1．负责分院各类值班工作的督查与事务协调处理工作，确保校园内外重要工作联络的畅通；

2．负责及时报告并协助相关领导处理值班过程中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；

3．负责对分院各部门值班工作的督查、协调和指导；

4．履行学院及分院赋予的其它职责，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事项。

第六条  学校总值班室工作要遵循反应迅速、运转高效、安全保密、优质服务的原则。

第七条  学校总值班室应严格执行值班记录制度。

1．总值班室人员应亲笔填写值班记录，并在本人的值班记录后亲笔签署姓名和值班时间。值班记录应做到要素齐全，详略得当，字迹清楚。

2．在履行总值班室职责期间，如无任何事件或事务发生，总值班人员应在值班记录中说明：一切正常。

3．在履行总值班室职责期间，如有突发事件或事务发生，总值班室人员应及时将发生的事项和处理情况在值班记录本上记载。

4．在履行总值班室职责期间，如遇有重大突发事件的接报和处置，事后应按时间顺序（精确到分钟）详细记录处置过程。

第八条  总值班室人员应严格遵守各项保密规定，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涉密信息。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不得私自接受媒体就学校有关敏感问题的采访。

第九条  分院建立总值班室的监督、检查及通报制度。

1．综合办负责对总值班室人员的提醒和协调，严禁总值班室人员缺岗或私下请人代岗；

2．综合办负责对总值班室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；对值班工作期间玩忽职守，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责任，严肃处理。

第十条  本规范与学校相关规定冲突的，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


